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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常州市新北区汉江路399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议案名称：�关于制订、修订、废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